
1 
 

︽
楞 

嚴 

經 

大 

勢 

至 

菩 

薩 

念 

佛 

圓 

通 

章
︾
補
充
講
表 

◎
附
表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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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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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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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佛
圓
通
章
講
義
︾ 

○
如
染
香
人
，
身
有
香
氣
；
此
則
名
曰
：
香
光
莊
嚴
。
︵
念
佛
故
，
以
佛
法
身
香
、
智
慧
光
，
莊
嚴
己
身
。
︶ 

◆
今
為
憶
佛
念
佛
；
正
是
以
己
因
心
，
入
佛
果
覺
。
久
久
熏
染
，
漸
入
漸
深
；
如
入
香
光
之
室
，
而
漸

覺
清
淨
。
縱
使
不
能
斷
盡
塵
勞
惑
業
，
親
證
如
來
實
相
；
而
常
蒙
如
來
功
德
熏
照
，
亦
覺
塵
勞
惑
業

漸
漸
淡
薄
；
智
慧
光
明
，
漸
漸
圓
彰
。
故
云
：「
如
染
香
人
，
身
有
香
氣
，
此
則
名
曰
：
香
光
莊
嚴
」。 

◆
又
香
喻
性
德
，
光
喻
智
德
，
染
喻
修
德
。
由
修
德
，
方
顯
自
己
性
德
。
由
顯
自
己
性
德
，
方
知
與
佛 

性
德
，
本
來
天
然
同
體
，
纖
毫
不
隔
；
但
所
隔
者
，
唯
業
識
耳
。
今
欲
消
融
累
劫
塵
勞
業
識
，
圓
彰 

自
性
智
慧
光
明
，
必
須
念
念
心
存
至
誠
，
持
佛
名
號
。 

○
我
本
因
地
，
以
念
佛
心
，
入
無
生
忍
；
今
於
此
界
，
攝
念
佛
人
，
歸
於
淨
土
。 

◆
入
：
證
入
也
。
無
生
：
是
所
入
不
生
不
滅
之
理
。
忍
：
以
慧
心
安
住
此
理
，
有
悟
解
、
悟
證
之
義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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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今
於
此
界
，
攝
念
佛
人
，
歸
於
淨
土
：
「
此
界
」：
指
本
土
，
娑
婆
五
濁
惡
世
。 

◆
「
淨
土
」：
指
西
方
極
樂
清
淨
土
。「
攝
」：
攝
受
，
通
於
能
所
；
能
攝
是
大
勢
至
，
所
攝
是
念
佛
人
。

生
前
則
以
慈
力
攝
受
，
令
行
人
念
佛
之
心
，
堅
固
不
退
；
臨
終
則
以
願
力
攝
受
，
令
行
人
正
念
昭
彰
，

接
引
往
生
。
此
界
如
旅
舍
，
彼
土
是
家
鄉
。 

○
佛
問
圓
通
，
我
無
選
擇
，
都
攝
六
根
，
淨
念
相
繼
，
得
三
摩
地
，
斯
為
第
一
。 

※
︽
印
祖
文
鈔
︾
續
編
卷
上
︵
復
修
淨
師
書
︶
云
：「
欲
攝
妄
念
，
第
一
要
心
存
恭
敬
，
常
若
身
在
佛
前
， 

     

不
敢
起
別
種
念
想
。
第
二
要
字
字
句
句
，
心
裡
念
得
清
清
楚
楚
，
口
裡
念
得
清
清
楚
楚
，
則
妄
想 

     

自
漸
漸
消
滅
矣
。
即
默
念
，
也
要
聽
。
以
心
一
起
念
，
即
有
聲
。
自
己
的
耳
，
聽
自
己
心
裡
的
聲
， 

     

仍
然
明
明
了
了
。
楞
嚴
經
大
勢
至
菩
薩
云
：
都
攝
六
根
，
淨
念
相
繼
，
得
三
摩
地
，
斯
為
第
一
， 

     

注
重
在
聽
。
六
根
，
即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、
意
。
心
，
即
意
根
。
口
，
即
舌
根
。
聽
，
即
耳 

     

根
。
心
念
、
口
念
、
耳
聽
，
此
三
根
一
攝
，
眼
也
不
會
東
張
西
望
，
鼻
也
不
會
聞
別
的
氣
味
，
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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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不
敢
放
逸
懈
怠
，
故
名
都
攝
六
根
。
都
攝
六
根
而
念
，
自
無
污
雜
妄
念
，
故
名
淨
念
。
淨
念
， 

     
必
須
要
常
常
相
繼
不
斷
，
故
名
淨
念
相
繼
。
能
淨
念
相
繼
，
久
而
久
之
，
則
得
念
佛
三
昧
。
此
都 

攝
六
根
，
淨
念
相
繼
，
為
得
三
昧
之
第
一
妙
法
。
故
云
：
得
三
摩
地
，
斯
為
第
一
。
」 

◆
三
摩
地
：
即
三
昧
、
正
定
之
別
名
。 

◆
得
三
摩
地
：
乃
依
因
感
果
，
由
本
修
因
，
證
圓
通
果
。
梵
語
三
摩
地
，
此
云
：
等
持
，
又
云
等
至
，

等
持
即
定
慧
均
等
任
持
，
雙
離
昏
沉
掉
舉
也
；
至
即
是
到
，
由
定
慧
平
等
，
能
到
勝
定
故
。 

◆
「
斯
為
第
一
」：
斯
指
都
攝
六
根
，
念
佛
法
門
，
最
為
第
一
。 

△
約
兩
種
念
佛
以
釋
今
文
。
︵
以
下
糅
合
︽
楞
嚴
經
文
句
︾
卷
五
︶ 

◆
約
念
他
佛
釋
今
文
者
，
一
專
為
憶
，
即
指
十
方
如
來
；
一
人
專
忘
，
即
指
迷
倒
眾
生
。 

  

佛
常
逢
見
眾
生
，
眾
生
常
不
逢
見
諸
佛
，
故
云
：
「
若
逢
不
逢
，
或
見
非
見
」。 

◆
次
喻
佛
憶
眾
生
，
更
與
尋
常
憶
念
不
同
，
直
如
慈
母
憶
子
。
子
今
憶
母
，
亦
須
如
母
憶
子
，
方
得
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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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不
相
違
遠
。
憶
者
，
恆
審
思
量
。
念
者
，
注
心
一
境
。
憶
念
若
深
，
則
有
現
前
即
見
佛
者
，
如
遠
公

三
見
聖
相
之
類
是
也
。 

△
亦
有
當
來
乃
見
佛
者
，
如
臨
終
佛
迎
，
乃
至
華
開
見
佛
之
類
是
也
。
不
惟
得
見
果
佛
，
亦
去
果
佛
不

遠
，
如
經
所
明
不
退
菩
提
，
多
有
一
生
補
處
是
也
。 

◆
不
假
方
便
：
謂
即
以
念
佛
為
第
一
勝
異
方
便
，
非
餘
一
切
方
便
所
可
及
也
。
香
喻
諸
佛
果
德
，
染
香

人
身
有
香
氣
等
，
喻
攬
果
成
因
，
因
能
克
果
也
。 

◆
約
念
自
佛
釋
今
文
者
：「
一
專
為
憶
」，
以
喻
本
覺
之
性
，
隨
諸
眾
生
流
轉
五
道
，
不
相
暫
離
。 

「
一
人
專
忘
」，
以
喻
始
覺
在
無
明
時
，
念
念
背
覺
合
塵
。 

◆
始
本
不
離
，
故
「
若
逢
」。
始
本
不
合
，
故
「
不
逢
」。 

◆
本
即
在
始
，
故
「
或
見
」。
始
恆
迷
本
，
故
「
非
見
」
也
。 

◆
「
十
方
如
來
」：
即
指
眾
生
本
覺
之
性
，
元
自
豎
窮
橫
遍
。
能
生
始
覺
，
喻
之
「
如
母
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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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
始
覺
在
無
明
時
，
全
體
從
本
覺
起
，
而
違
背
本
覺
，
喻
以
「
如
子
逃
逝
」
也
。 

◆
「
現
前
見
佛
」：
是
圓
初
住
，
親
見
本
覺
法
身
。「
當
來
見
佛
」，
是
圓
五
品
六
根
，
相
似
見
於
本
覺
。 

◆
「
去
佛
不
遠
」：
謂
去
自
心
妙
覺
極
果
不
遠
。 

◆
「
不
假
方
便
」：
謂
不
假
諸
餘
方
便
，
非
謂
念
自
心
佛
，
不
是
勝
妙
方
便
也
。 

◆
「
香
」：
喻
本
覺
理
性
。 

◆
「
如
染
香
人
，
身
有
香
氣
」：
喻
無
明
︵
受
真
如
︶
熏
，
變
成
始
覺
也
。 

◆
始
覺
：
即
始
覺
智
，
能
覺
之
智
。
本
覺
：
即
真
如
，
性
德
。
所
覺
：
即
本
覺
理
體
。 

◆
眾
生
本
來
不
覺
，
以
內
因
真
如
熏
習
之
力
，
外
藉
師
教
之
緣
，
創
然
而
覺
，
故
名
「
始
覺
」
。 

  

又
「
始
覺
」
覺
至
心
源
時
，
始
本
相
合
，
元
無
二
致
。
此
始
本
不
二
，
名
究
竟
覺
。 

◆
可
比
喻
本
覺
︵
性
德
︶
為
電
燈
。
當
打
開
開
關
︵
猶
如
聞
思
修
的
熏
習
︶
，
電
燈
發
出
亮
光
，
可
比

喻
始
覺
智
。
始
覺
智
一
生
起
，
就
能
看
見
電
燈
，
此
是
所
覺
的
本
覺
理
體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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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
︽
楞
嚴
經
文
句
︾
卷
五
云
：「
問
曰
：
但
念
他
佛
，
得
非
心
外
取
境
耶
？ 

答
曰
：
圓
人
熾
然
但
念
他

佛
，
了
知
他
佛
不
離
自
心
。
權
乘
縱
未
了
達
自
心
，
究
竟
心
外
決
無
別
佛
。
故
此

念
佛
三
昧
，
若
迷
若
悟
，
皆
可
共
遵
。
迷
者
遵
之
，
則
不
假
方
便
，
自
得
心
開
；

悟
者
遵
之
，
則
自
他
不
二
，
始
覺
合
本
矣
，
名
為
三
昧
中
王
，
不
亦
宜
乎
！
」 

※
︽
靈
峰
宗
論
︾‧

【
持
名
念
佛
歴
九
品
淨
四
土
說
】
卷
四
之
二
云
：「
問
曰
：
如
何
持
名
能
斷
無
明
？

答
曰
：
所
持
之
佛
名
，
無
論
悟
與
不
悟
，
無
非
一
境
三
諦
。
能
持
之
念
心
，
無
論
達
與
不
達
，
無
非
一 

     

心
三
觀
。
只
為
眾
生
妄
想
執
著
，
情
見
分
別
，
所
以
不
契
圓
常
。
殊
不
知
能
持
者
，
即
是
始
覺
。 

    
 

所
持
者
，
即
是
本
覺
。
今
直
下
持
去
，
持
外
無
佛
，
佛
外
無
持
，
能
所
不
二
，
則
始
覺
合
乎
本
覺
， 

    
 

名
究
竟
覺
矣
！
問
曰
：
既
始
覺
合
本
，
則
當
下
即
常
寂
光
，
如
何
亦
說
往
生
？
答
曰
：
若
達
當
下 

     

即
常
寂
光
，
又
何
妨
說
箇
往
生
。
蓋
往
即
非
往
，
非
往
而
往
；
生
即
無
生
，
無
生
而
生
。
」 

◆
生
：
約
俗
諦
，
為
因
緣
所
生
法
，
不
變
隨
緣
也
。
無
生
：
約
真
諦
，
為
因
緣
性
空
理
，
隨
緣
不
變
也
。 


